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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《江苏省会计师事务所
综合评价办法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县（市）财政局，各会计师事务所：

为进一步做好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工作，省财政厅根据近

年来全省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工作实践，对《江苏省会计师事

务所综合评价办法》进行修订，现予印发。

附件：江苏省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办法

江苏省财政厅

2024年11月7日

苏财会〔2024〕307号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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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财政部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，省有关单位，各设区市注册

会计师协会。

江苏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4年11月13日印发



1

附件

江苏省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办法

第一条 为综合反映与科学评价会计师事务所（含分所，以

下统称事务所）整体发展水平，加强对事务所分级管理和分类指

导，引导事务所坚持质量导向、强化风险意识、深化诚信建设，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财务审计秩序促进注册会计

师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1〕30号）、《省委办

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实施意见

的通知》（苏办发〔2023〕31号）精神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综合评价是指通过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，对事务

所进行全面客观评价，定期向社会发布评价结果，科学引导企业

及其他组织合理选聘事务所，以推动行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。

第三条 综合评价工作按照以下原则进行：

（一）综合考评。根据我省行业实际，制定综合评价指标体

系，对事务所进行综合评价。

（二）客观公正。根据事务所提供的资料，按照综合评价指

标体系进行复核，确保评价结果客观公正。

（三）合理应用。根据综合评价结果，对事务所进行分类分

级管理，向社会发布，引导各方合理选聘事务所。

（四）动态管理。根据行业发展状况，适时调整综合评价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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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体系和分类分级结果，确保评价结果符合实际。

第四条 省财政厅设立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工作委员会

（以下简称委员会），负责指导全省事务所综合评价工作，审定

事务所综合评价政策与结果，推动综合评价结果应用，研究综合

评价工作中的重大问题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江苏省

注册会计师协会（以下简称省注协），具体负责制定本办法实施

细则、综合评价指标体系、实施综合评价、发布评价结果等工作。

第五条 综合评价原则上定为两年一评，具体由委员会根据

情况确定。

第六条 综合评价对象是指在我省领取营业执照，并取得省

财政厅执业许可的事务所。

第七条 引入 E SG 理念推动注册会计师行业高质量可持续

发展，综合评价主要包括事务所的服务能级、人才建设、内部治

理、社会责任、诚信建设五方面内容。

第八条 综合评价工作按以下程序进行：

（一）发布年度综合评价工作指南；

（二）组织事务所填报综合评价指标；

（三）审核填报信息，开展综合评价；

（四）受理复核申请和投诉、举报事项；

（五）上报委员会审定综合评价结果；

（六）发布综合评价结果。

第九条 各地应根据本地实际情况，制定促进本地区事务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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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的具体措施。

第十条 根据综合评价结果对事务所实行分类分级监管，具

体办法另行制定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实施细则由省注协另行制定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《江苏省会计师事务

所综合评价办法》（苏财会〔2021〕308号）同时废止。


